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第一条  结题要求：课题负责人在研期间，须以通讯作者或者第一作者发表SCI收录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
第二条  发表论文必须按一下规定明确标注，否则所发表按未达到结题要求论处。
（一）英文期刊论文标明第一完成单位为“Plastic Surgery Institute, Shandong Second Medical University,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Tissue Regeneration and Repair & Reconstruction (Under Preparation), Weifang, Shandong 261053, PR China”；同时，英文期刊论文应在“Acknowledgement”中写明：“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Open Found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Tissue Regeneration and Repair & Reconstruction (Under Preparation)(项目编号)”。不能按期达到结题要求者，重点实验室有权终止课题、不再批准报销费用。
第三条   开放课题执行期限为2年。对到期不能达到以上结题要求者的处理：
（一）取消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的所有人员以后申请本实验室开放课题的资格。
（二）重点实验室按期立即终止经费报销。
第四条   课题负责人要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重点实验室报送年度任务执行报告。课题负责人不按时提交年度报告或未按时完成计划任务进度，重点实验室将终止经费的报销。
第五条   经费报销规定：
（一）报销范围仅限用于本项目实验研究产生的费用。
（二）课题负责人报销经费须经项目负责人签字后，方能报销。
[bookmark: _GoBack]（三）每次报销金额不得超过一万元。
（四）项目启动第一年内从未执行经费者，重点实验室有权终止其课题、不再批准报销费用。
第六条   课题负责人如果不能按期结题，只可申请延期结题一次，延期最长期限为壹年，并须向重点实验室提交书面延期结题申请书，详细说明原因，经导师同意签字、重点实验室审核批准后，方能延期结题。
第七条   执行过程中，由于课题负责人原因造成经费超支者，重点实验室不再追加经费，超出部分由课题负责人自行解决，并保证使该项目按时完成。
第八条   上述开放课题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归本重点实验室。

